促进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
申报流程
一、申报受理时间：次年4月1日至5月31日。
二、申报兑现基本流程。按照统一受理、部门会审、专业审计的原则开展兑现工作。由南岸区经信委、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统一受理初审，会同财政、税务、科技、市场监管、安全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会审，涉及投资认定的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审计，并汇总按程序报批，财政部门按审定结果统一安排资金兑现。
三、 申报兑现材料。
（一）必备要件
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；
2.企业书面申请补助报告（原件，应包括申请扶持项目内容、申请扶持政策依据、申请扶持金额等内容）。
（二）申报增产增效类补贴
1.主管部门认定申报材料；
2.企业申报政策期当年及上一年度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（按自然年度入库时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统计），或税务局书面出具企业入库税收证明（按自然年度入库时间即1月1日至12月31日统计）；
3.其他申报材料。
（三）申报技改创新类补助
1.主管部门认定申报材料；
2.购入设备的，附设备的发票及付款凭据、购置合同、购置设备入账凭据、相关部门设备购置补助验收表；
3.获得相关称号的证明文件；
4.其他申报材料。
（四）申报贴息类补助
1.企业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贷款合同、利息支付凭证；
2.企业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
3.其他申报材料。
（五）申报上市企业补助
1.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批复等上市批准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 
2.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3.经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发行人最近3年的财务会计报告；
